附件1
 评分标准和评分方法

1.评分方法：采用综合评分法，满分为100分。

2.价格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遴选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报价为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，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下列公式计算：报价得分=（基准价/报价）×价格权值×100。如评审专家组认为某申请单位报价明显低于其他申请单位报价时，会要求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，必要时提交相关材料。如申请单位不能在指定时间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，评审专家组有权将其作为无效遴选处理。

3.最低报价不作为成交保证。

4.具体评分标准：

	序号
	评审因素
	评分标准说明

	1
	商务部分（30分）
	供应商基本情况
（5分）
	供应商资质情况良好（承担专业资质等）2分。

	
	
	
	熟悉营养健康领域，有营养、食品、健康等技能提升和培训项目相关工作经验。（横向比较，最优得3分、一般得1分、较差得0分）

	
	
	供应商的业绩
（15分）
	供应商近3年来从事营养、食品、健康等技能提升和培训项目工作情况。每提供1份业绩得3分，最多15分。（需提供协议等证明材料）

	
	
	项目人员配备
（10分）
	拟投入本项目负责人2019-2021年承担的营养、食品、健康等技能提升和培训项目工作情况。每项业绩得2分，最高得6分（需提供参与该项目的相关证明材料）

	
	
	
	拟投入本项目团队主要成员情况及参与过相关项目的资料，需提供人员名册，必须保证后续参与该项工作。（横向比较，最优得4分、较好得2分、一般得1分、较差得0分）

	2
	技术部分（60分）
	实施方案内容与工作方法（35分）
	项目实施方案编制思路清晰、目标明确、条理严谨，实施方案对项目结果的最终实现具有良好的支撑性、衔接性，符合遴选工作任务要求，预期成果及技术路线完备。优秀的，得35分；良好的，得20分；一般的，得10分；较差的，得0分。

	
	
	质量保证措施

（15分）
	供应商质量管理体系健全，技术支持有保障，人员安排合理，能够在服务期内高质量完成合同要求。包括并不限于以下方面：

1.具备教育培训相关经历，具备开展实训实践的场所或联合培养单位，可以满足理论教学和实践培训的相关要求；

2.具备营养、食品、健康等方面行业培训相关经验，拥有符合营养指导员培训师资素质和能力要求且相对稳定的专（兼）职师资队伍；

3.具备健全的培训管理制度，可对教学培训和日常运营管理工作提供人财物配套全面保障，具有专门的培训场所、教学设备、管理服务团队；

4.遵守国家各项政策法规，无不良记录。
优秀的，得15分；良好的，得10分；一般的，得5分；较差的，得0分。

	
	
	服务承诺（10分）
	供应商须提供沟通机制，内容包括①服务人员安排②沟通方案，要求有专人定期沟通，配合。优秀的，得10分；良好的，得7分；一般的，得4分；较差的，得0分。

	3
	投标报价（10分）
	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报价）×价格权值×100


2

